呼伦贝尔市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

征收和使用管理实施细则

（征求意见稿）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以下简称配套费）的征收和使用管理，根据《财政部关于印发〈政府性基金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财综〔2010〕80 号）、《内蒙古自治区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征收和使用管理办法》（内政发〔2025〕24 号，以下简称《办法》）等规定，紧紧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主线，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二条 凡在我市城镇开发边界内进行新建、改扩建（指新增面积部分）的各类工程项目的建设单位和个人，均应当按照《办法》及本实施细则规定足额缴纳配套费。农牧民个人依法利用嘎查村集体土地新建、翻新的自用住房，不征收配套费。

第三条 配套费实行工程项目属地征收，由各旗市区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征收。

第四条 建设单位或个人应当在领取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前一次性缴纳配套费。无需办理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的工程项目，建设单位或个人应当在开工前一次性缴纳配套费。
第五条 配套费计征标准一般按照工程项目的建筑面积计算，依据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标注的工程项目面积核定征收。对无法按建筑面积计算的建设项目（含无法计算建筑面积的构筑物），按照工程投资（不含设备购置）的一定比例征收，具体征收标准详见附件。

实际建筑面积与已缴费面积不相符的建设项目，根据竣工验收的实际建筑面积对已缴纳的配套费进行清算，多退少补。规划、设计为星级绿色建筑的项目应先缴纳配套费，根据获得的绿色建筑标识对配套费进行清算，多退少补。

各旗市区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在收到自然资源部门共享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信息后，应当告知被征收主体及时缴费，开具缴纳通知单。缴纳通知单应当载明建筑面积（工程投资额）、缴纳标准、缴纳金额、缴纳方式、缴纳地点等事项。建设单位或个人应在收到缴纳通知单的10个工作日内一次性缴纳。

第七条 本实施细则出台前的欠缴项目，由原征收单位按照原执行文件规定及程序继续追缴。

第八条 各旗市区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按照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有关规定，编制配套费收支预算和决算。

第九条 配套费应按照《办法》规定的使用方向使用，具体使用方式按照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和各旗市区财政资金使用审批管理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条 配套费收入科目和支出科目、缴库级次、减免政策、法律责任等，均严格按照《办法》执行。

第十一条 各旗市区住房和城乡建设、自然资源、财政等相关部门应强化信息共享，加强沟通协作，共同做好配套费征收和使用管理工作。
第十二条 本实施细则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附：呼伦贝尔市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征收标准


